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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工作文件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 

 每个缔约国承诺就及早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的有效措施，以及就一

项在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真诚地进行谈判。 

执行摘要 

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10 年审议大会的《最后文件》申明“所有国家

需作出特殊努力，以建立实现和维持无核武器世界的必要框架”。 

2. 新议程联盟成员国认为，现在是按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的规定拟

定与核裁军有关的“有效措施”以及认真听取以前举行的两次不扩散条约审议大

会和联合国大会发出的紧急呼吁的时刻。缔约国现在必须开始严肃讨论建立一个

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法律框架并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推动第六条的规定将加强

这项条约的公信力并纠正核裁军与核不扩散之间在执行工作方面的失衡。第六条

要求的“有效措施”还将给予条约目前的各项禁止规定进一步的规范性支持。 

3. 这份文件设法阐述在法律上能够推动“有效措施”的办法，以期能在 2015

年审议大会就这个问题有意义地交流意见和作出决定。新议程联盟： 

 (a) 期望第一主要委员会附属机构专门召开会议探讨在法律上能够推动“有

效措施”的办法； 

 (b) 要求作出推动“有效措施”的决定，并在所有裁军论坛以及在大会采取

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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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和维持无核武器世界而建议的备选方案 

4. 新议程联盟在 2014 年提交不扩散条约 2015 年筹备委员会的一份工作文件

(见 NPT/CONF.2015/PC.III/WP.18，第 29 段)中，指出为实现和维持无核武器世界

而建议的各种备选方案，其中四种备选方案是： 

 (a) 《全面核武器公约》，此项公约将规定一般义务、禁止措施并为有时限

的、不可逆转和可以核查的核裁军奠定有效基础； 

 (b) 《禁止核武器条约》，它将制定推动、实现和维持无核武器世界所必需

的主要禁止措施。此项条约可以但不需额外规定执行和监督有效、有时限、不可

逆转和可核查的核裁军的实际安排； 

 (c) 旨在实现和维持无核武器世界的相互支持的文书组成的框架安排。这些

文书将在法律框架内一起发挥作用，以制定各项主要禁止措施、义务和有时限、

不可逆转和可核查的核裁军的安排； 

 (d) 一项混合安排，它可能包括上述所有或其中任何备选方案，或新的要素。 

5. 在筹备委员会 2014 年会议之后，大会以绝大多数赞成票通过了第 69/37 号

决议，其中大会敦促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在 2015 年审议大会期间探讨拟定

《条约》第六条所设想和要求的有效措施的各种备选办法”(见第 15 段)。 

6. 新议程联盟继续认为致力于探求上述工作文件(见第 4 段)中列出的并在上文

概述的任何备选方案都有助于推动第六条的实施。同样，在这些备选方案中，任

何一项方案都充分符合不扩散条约的目标和宗旨。探求实现核裁军的有效措施的

义务对所有不扩散条约缔约国都一体适用，并不只限于核武器国家。核武器国家

提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投入将大受欢迎，但即使它们选择不参与，也没有在法

律上不能探索该工作文件概述的各种备选方案和推展这项工作的规定。这些备选

方案都会产生规范性的影响，不论起草的各项文书或文书框架的范围有多么广泛

或狭隘。它们都能给不扩散条约目前的各项禁止规定进一步的规范性支持。 

7. 新议程联盟认识到，对无核武器国家的不扩散条约缔约国而言，在新法律文

书中的主要义务是切实重申它们目前根据条约第二条承担的义务。不过，重申这

项义务不会破坏这项义务：事实上，它会加强这项义务(正如同在重申各种人权

条约机制的生命权时，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这项权利)。在裁军方面的一个类似

例子是，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中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规定奠定了《化

学武器公约》和《生物武器公约》的规范性基础(而这项议定书在今日仍热生效)。 

两种法律上不同办法的选择 

8. 新议程联盟还从国际法的观点对上述工作文件列出的这四项实现和维持无

核武器世界的备选方案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根据这项分析，显然在落实《不扩散

http://undocs.org/ch/NPT/CONF.2015/PC.III/W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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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第六条时，缔约国得在两种法律上不同的办法中作出选择。当缔约国从这

两种办法作出选择时，必须评估–从政治和技术两个方面 – 它们作为第六条的目

标实现核裁军的“有效措施”孰优孰劣。  

9. 第一种办法是谈判一项单独协议，不论是一项全面公约或是一项禁用条约

(上文第 4 段所述的第一和第二种备选方案)。这两种协议之间的差异不在于它们

的结构–实际上它们具有相同的法律内涵–而在于它们在法律范围和细节的位置。

根据这种办法展开谈判时，缔约国需要作出决定，选择范围更广和更加详细的全

面公约，或是选择另一种限度的禁用条约，认识到后者能够但并不需要规定实现

和维持无核武器世界所需的一些法律和技术安排。 

10. 第二种办法是制定由相互促进的文书组成的框架协定(上文第 4 段所述的第

三种备选方案)，在结构上它有别于全面公约/禁用安排，其目的不在于在一份单

独协议中规定各种义务。它采用的办法是，根据首先谈判的“主要协议”确定各项

义务，这将制定整个机制的目标、设定缔约国的广泛承诺和建立管理以后各次谈

判的普遍机制。这些随后进行的“第二阶段”谈判将对整个机制的各个方面作出

更详细的规定(时常通过一组个别议定书的方式)。缔约国需要在谈判中决定如何

广泛地确定主要协议的范围和第二阶段的议定书，以及决定采用何种程序就这些

议定书进行谈判。  

未来的关注方向 

11. 新议程联盟认为，所有缔约国早就应该对它们一再就落实第六条和消除核武

器的政治承诺有所作为，并采取实质行动，使未来世代免遭核武器爆炸产生的灾

难性影响，不论这种爆炸是意外、误算或蓄意发生的。新议程联盟呼吁就不扩散

条约的各项规定进行严肃讨论，要求所有缔约国均应探索和制定有关核裁军的

“有效措施”。如本文件所述，新议程联盟认为，推动第六条“有效措施”的工

作现在应集中在从这两种法律办法中作出选择：单独的全面公约/禁用条约或由相

互促进的文书组成的框架协定。 

建议 

12. 新议程联盟期待在 2015 年审议大会就第六条规定的“有效措施”展开实质

讨论。为此，新议程联盟：  

 (a) 期望第一主要委员会附属机构专门召开会议探讨在法律上能够推动“有

效措施”的办法； 

 (b) 要求作出推动“有效措施”的决定，并在所有裁军论坛以及在大会采取

后续行动。 

 


